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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开展 2021 年四川省高等教

育学会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校、单位会员、个人会员、高教研究机构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四川省教育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、发展状

况、理论方法、解决方案及其他方面规律的研究，四川省高

等教育学会经研究，决定启动 2021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

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（以下简称“课题”）的申报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课题立项宗旨 

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育信息化 2.0 行动

计划》的通知和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

司 2021 年工作要点》的通知等文件精神，紧密结合四川省

各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研究实际情况，以全面提高新时代四

川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为目标，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省建

设，高规格、高质量、强落实、全方位、有针对性的开展相

关研究工作。 

二、课题申报范围 

着重围绕我省教育信息化的重要领域，以问题为导向，

重点针对我省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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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研究。课题研究方向应参照课题指南（见附件一），各单

位可根据具体研究目标和内容拟定课题研究题目。 

三、课题申报类别 

(一)高等教育重点课题(每项经费 2-3 万元，研究周期一

般为 1-2 年，约设立 10 个)。  

(二)高等教育一般课题(每项经费 1 万元，研究周期一般

为 1 年，约设立 30 个)。  

(三)服务基础教育专项课题(每项经费 1 万元，研究周期

一般为 1 年，约设立 10 个 )。  

四、课题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课题申报面向四川省内各高等学校和会员。鼓励

校校、校企合作研究，由各高校组织并初审本校申报工作，

再汇总上报给教育信息化专委会评审。每个高校原则上限

报 1-2 个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和服务基础教育专项课题共

2-3 个。 

（二）课题申报人（负责人）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 

2.不具备以上职称要求的，须有一名正高级专业技术

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； 

3.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课题实施； 

4.每位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。 

（三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予受理： 

1. 课题的申报人（负责人）不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的； 

2.课题的申报人（负责人）为 2 人及以上的； 

3.一个人同时申报 2 项课题及以上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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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同一课题已在其他厅级及以上课题中立项的。 

五、课题成果要求 

学会将对立项项目开展中期检查和结题检查，请关注后

续相关通知。结题时根据不同类型课题分别提交有分量、有

深度、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，或高质量学术论文、调

研报告、专著等研究成果。 

项目结题成果发表时须注明：“四川省高等教育学

会·2021 年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（项目编号：XXXXXX-XXX）”

字样。 

六、报送材料要求 

（一）材料报送流程： 

1.申报人应填写《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·2021 年四川省

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书》（见附件二）； 

2.经申报人所在高校初审后，根据指标要求确定推荐申

报项目，并填写《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·2021 年四川省教育

信息化研究课题申请汇总表》（见附件三）； 

3.由各高校向学会提交汇总的申报项目的电子材料和

纸质材料（一式两份）。（注：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和汇总表）。 

（二）材料报送时间、地点： 

1. 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，报送截止日期：2021 年 10 月 25

日（星期一），如邮寄，以寄出时间为准，过期不予处理。 

2.寄送地点： 

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

收件人：张丹妮    电话：134086950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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